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75號

原      告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訴訟代理人  黃朝新 

            唐榮宏 

參  加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蔡旺霖 

            陳宥達 

            余孟修 

            黃東榮 

參  加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健   

訴訟代理人  謝榮俊 

被      告  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黃登宗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黃聖珮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蔡宜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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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

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

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

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之

次序4分配金額新臺幣338,600元及次序8分配金額10,116,33

3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

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黃登宗之次序5分配

金額新臺幣54,400元及次序9分配金額新臺幣838,478元，應

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

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

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負擔百分之46；被告黃登宗

負擔百分之4；被告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負擔2分之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

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

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

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

開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

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

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所製作之分配表（下稱

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原告於前開

分配期日前之111年3月18日具狀對系爭分配表次序4、8被告

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宏、楊政道即楊振宗(已於1

01年2月10日死亡)之繼承人(下稱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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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金額及次序5、9被告黃登宗所受分配金額均聲明異議，並

於111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剔除

系爭分配表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分配金額及次

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之分配金額，不予列入分配等語，已

依法為起訴之證明，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案卷宗核

閱屬實，應認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已符規定。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已於108年8月2

日死亡，被告楊明發為其繼承人)、楊吳金治、楊銘郎、謝

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款新臺幣

(下同)1900萬元(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嗣該借

款逾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

務人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

0日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

執字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原告與被告楊明發兼楊水德

之繼承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經併入系爭執行事件)，

於110年11月2日將楊水德之遺產即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並製作系爭

分配表，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

表次序4、8分配執行金額合計10,454,933元；被告黃登宗亦

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次序5、9分配執

行金額合計892,878元。被告許鶴子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提

出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為本院

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主張其被繼

承人楊振宗前執有楊水德於93年3月17日簽發、到期日為93

年6月12日、票面金額4000萬元、本票號碼為CH000000號之

本票乙紙(下稱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

3442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

32955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3



公告日期94年6月14日)，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

進行特別拍賣程序，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

日期95年3月7日)。嗣於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

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該本票債權之請求權已因罹於3年時效

期間而消滅)；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7年4

月26日執行終結；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10年

3月10日執行終結。被告黃登宗則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執有楊水德於90年3月27日

簽發、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票面金額為680萬元、本票號

碼為CH000000號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

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

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無效果而於95年4月19日核發

債權憑證，又經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該

本票債權之請求權亦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再經本院

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經特別

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復於104年1

月27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

結；再於109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9年2月10日執行

終結。

(三)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被繼承人楊振宗與楊水德間及被告黃登

宗與楊水德間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且其本票債權請求權均

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原告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被告

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為此，

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分配表所列

分配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元及次

序8之票款10,116,333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⒉系爭

分配表所列分配予被告黃登宗次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

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參加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許鶴子等5人雖於93年間持本票裁定及確定書證明書聲

請強制執行，並於94年6月14日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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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債權憑證，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之請求權於97年6月14

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利息及執行費請求

權亦同時消滅，而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聲

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4000萬元本

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另被告黃登宗所持系

爭680萬元本票之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於94年間提出本票

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4月19日因

執行無實益換發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其本票之

請求權於98年4月19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

利息及執行費請求權亦同日消滅。而被告黃登宗遲至104年1

月2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

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準此，被

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已時效消滅，

被告楊明發即債務人楊水德之繼承人怠於行使時效抗辯權，

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條，得代位楊明發行使時效

抗辯，拒絕清償債務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其債權

自不得列入分配。

三、被告抗辯:

(一)被告楊明發以：伊家族早年經營房地產事業，因資金週轉不

靈累積高額債務，伊父親楊水德向至親好友借貸，而楊振宗

為楊水德之兄弟(楊水德排行老二、楊振宗排行老四)，被告

黃登宗則有深有情誼，楊水德生前屢對楊振宗、黃登宗二人

承諾若有錢就會還款，且交代日後若伊名下土地賣出，定要

償還積欠楊振宗、黃登宗之借款。故伊對楊水德之生前債務

一直都承認，並無意為時效抗辯。原告之債權和被告許鶴子

等5人及黃登宗之債權在法律上地位平等，殊無由原告代位

楊明發為時效抗辯，造成渠等債權無法列入分配之理等語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而向

其被繼承人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發同額本票交付楊振

宗。楊水德雖因財務狀況未能好轉一直未清償借款，惟於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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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宗死亡後，曾一再向伊等5人承諾一定會清償4000萬元借

款。楊水德於死亡前更交代其子即被告楊明發必須向伊等5

人償還借款，因此楊明發於楊水德死亡後，亦曾向伊等5人

承諾會清償4000萬元借款，楊明發並提出切結書為證。伊等

5人之4000萬元債權之請求權，因債務人楊水德及楊明發承

認債務而中斷時效，並無罹於時效之情事，原告起訴並無理

由。此外，楊明發對楊水德積欠伊等5人4000萬元借款承認

且承諾願清償，亦即楊明發對於積欠債務願負清償責任，並

無任何怠於行使權利之情形，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代位

楊明發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並無理由等語為辯。並聲

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黃登宗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向伊借款68

0萬元，因財務未能好轉，一直無法償還，生前便屢屢向伊

表示如經濟狀況許可，必將償還此680萬元借款，並於死亡

前將此遺願交代其子被告楊明發，要求楊明發必須向伊償還

此筆借款，此除有楊水德對伊之口頭承諾外，更有楊明發11

0年12月27日簽立之切結書可證。是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

該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因債務人承認而

中斷，而無原告主張請求權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之

事。縱已時效完成，時效完成之利益亦經楊明發拋棄，即恢

復時效完成前狀態，楊明發並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

付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訴外人楊水德與楊振宗為兄弟關係，楊振宗於101年2月10日

死亡，繼承人為被告許鶴子等5人；楊水德於108年8月2日死

亡，繼承人為楊明發。

(二)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楊吳金治、楊

銘郎、謝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

款1900萬元，嗣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該借款逾

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

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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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執字

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

(三)楊振宗前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

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32955

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

日期94年6月14日)，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

字第26991號執行事件經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

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5年3月7日)，經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

第26991號債權憑證。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

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本

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

執行，於107年4月26日執行終結(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10

8號)；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10年3月10日

執行終結(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026號)。　

(四)黃登宗前執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

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

號執行無效果，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100年度執字

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又經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

(併入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

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

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104年1月27日聲請強

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本院104年度

司執字第10059號併入103年度司執字第116289號)；再於109

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9年2月10日執行

終結(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8925號)。

(五)系爭執行事件於110年11月2日將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於111年2月11

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六)被告許鶴子等5人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

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

元及次序8之票款10,116,333元。黃登宗持本院94年度執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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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

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4000萬元本票及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是否存在?

  ⒈按強制執行法第41條所定分配表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對

分配表之異議權。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

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其本質上即含有消極確

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

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

分配法則，自應先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最

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及101年度台上字第904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

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

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雖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

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

在，不負舉證責任。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

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亦有明

定。是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

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足當

之。準此，主張直接前後手之發票人與執票人間並無票據原

因關係存在，而係通謀虛偽簽發票據之第三人，固需就此抗

辯事由負舉證之責，惟倘若執票人主張發票人簽發票據之基

礎原因關係乃為擔保借款之返還，則仍應由執票人及發票人

先就其等間有交付借款之外觀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已舉

證，再由主張其等間之借貸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第三

人，就其所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本件原

告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否認楊水德與楊振宗、黃登宗間有

4000萬元、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

告就其等間之債權債務法律關係存在一節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主張楊水德前於93年3月17日至93年6月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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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向其被繼承人楊振宗陸續借款4821萬元，楊水德並於借款

之初先行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作為擔保等語，

並提出前開期間共計41次之匯款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3至101

頁)及楊明發於110年11月16日簽立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

11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

楊振宗先生借款4000萬元，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

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此400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

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

圍內，向楊振宗先生之繼承人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

憲宏、楊政道等5人償還此筆借款等語為證，核與被告楊明

發於本院到庭具結陳述:(你知道你的父親楊水德曾經簽發本

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我知道，楊振宗的本票面額開4000

萬、黃登宗的本票面額開680萬元。(楊水德為何要開立上開

二紙本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有跟楊振宗、黃登宗

借錢。(為何會知道楊水德跟楊振宗黃登宗借錢？)楊水德去

跟楊振宗借錢時，我有跟著去。(楊水德如何知道要開4千萬

元的本票？)楊水德跟楊振宗講，我們很缺錢，要我叔叔幫

我們。我叔叔說可以借你們錢，但要開票押著，如果缺錢可

以來拿。(你印象是先開票還是先借錢？)應該是先開票，有

押著，在慢慢跟楊振宗拿錢。(黃登宗的部分為何要開票？)

黃登宗是我太太的哥哥，不好跟黃登宗借錢，已經跟黃登宗

借很多錢。楊水德說不然開票給黃登宗。所以是我太太跟楊

水德一起去找黃登宗。(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楊水德要過

錢？)有。他們那時候常常跟楊水德，楊水德說經濟不好，

之後如果有賣地，再還給他們。(為何楊水德要借這麼多

錢？)那時候楊水德買土地、蓋房子，需要很多錢。當時也

跟銀行借很多錢。我立切結書是因為楊水德生前有跟我交

代，如果有一天賣土地一定要還錢給楊振宗、黃登宗。（楊

水德過世後，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你討過錢？)有，我說

楊水德繼承的那塊路地正在拍賣，你們去參與拍賣。土地賣

了之後就可以把錢還給你們。楊振宗就把錢匯入楊水德的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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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楊水德就拿存摺簿領錢等情相符(見本院112年11月6日

言詞辯論筆錄)，足認楊水德生前確曾向楊振宗借款4000萬

元，並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被告抗辯系爭40

00萬元本票債權確實存在，足堪採信。　　

  ⒊被告黃登宗主張楊水德前向其借款680萬元，並簽發系爭680

萬元本票交付伊作為擔保等情，除提出楊明發於110年12月2

7日所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3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

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黃登宗先生借款680萬元，

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

此68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

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內，向黃登宗先生償還此筆

借款等語為證外，證人黃麗娟亦到庭證述:(你是黃登宗的妹

妹？)是。(你跟楊明發是什麼關係？)是我先生，但沒有結

婚登記。(你曾否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有。(你知道

為何楊水德會去向黃登宗借錢？)我打電話去給黃登宗問看

看有沒有錢，或是楊水德叫我帶他去。因為楊水德有在炒土

地。(何時開始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89年初。(大約8

9年的幾月？)大概在3月份。是第一次借錢的時間。(最後帶

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的時間是否記得？)90年。借差不多

一年左右。(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時，有無開票或寫借

據？) 楊水德開本票，但沒有寫借據。(借款大約借幾次？)

一年陸陸續續大約十幾次。(每次借款金額大約多少？)50、

60、70、80，每次不固定。(後來楊水德是否有開立一張票

據680萬元給黃登宗？)是，每次借都開本票，後來沒有辦法

還，所以總共開1張680萬本票，把之前開的本票收回來。

(黃登宗借錢給楊水德是用匯款方式還是現金交付？)現金交

付。因為黃登宗開汽車修理工廠，所以都會有現金。(楊水

德生前有無交代錢如何還給黃登宗？)有，楊水德要過世

時，有跟我說，錢要還給你哥哥，錢跟你哥哥借的。有跟楊

明發講，當時我也有在場。每次都有開本票，最後沒有辦法

還，把之前本票算一算，再開一張總額的本票，所以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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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積起來總共借了多少錢等語(見本院112年7月10日言詞辯

論筆錄)，堪認楊水德前於89年至90年間向被告黃登宗陸續

借款680萬元，並由黃登宗以現金交付楊水德等情為真，被

告抗辯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等語，應為有據。

(二)原告主張系爭4000萬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款請求權

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否有據？

　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

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

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消滅時效，因左

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開始執行

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

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中斷

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

第2項第5款、第130條、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應自到期日93年6

月12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楊振宗聲請本院9

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及於93年、94年間聲請強制執

行而時效中斷，其就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應自執行終結95年3月7日重行起算3年，於98年3月7日時

效完成。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再聲請強制

執行，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⒊被告黃登宗所執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應自到期日9

1年3月27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黃登宗聲請

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相當於提出請求)，惟黃

登宗並未於聲請本票裁定後6個月內對楊水德聲請強制執行

(其係至94年間始聲請強制執行)，時效視為不中斷，系爭68

0萬本票債權請求權於94年3月27日即時效完成，其就系爭68

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又被告

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以本票裁定

暨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或後續換發之債權憑證聲請法院

再行強制執行時，均不生中斷時效或中斷事由終止重行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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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效之問題。

(三)被告楊明發於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

求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後，是否拋棄時效利益?

    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承認，係承認他方請求權

存在之觀念通知，僅因債務人一方之行為而成立，與同法第

    144條第2項後段所謂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其性質迥不相

同。債務人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以單方行為或契約為承認

者，其承認自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時效完

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回復時效完成前之狀態，債務人不得

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10

號裁定意旨參照)。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以契約承認該債務

者，不得再拒絕給付，此觀民法第144條第2項後段規定即

明。是於時效完成後，需債務人明知債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

而仍以契約承認債務之存在，始得認係拋棄時效完成之利

益，不得再拒絕給付。至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以單方行為承

認該債務，得生拋棄時效利益者，需以明知該債權已罹於消

滅時效之事實為前提，如債務人不知該事實存在，即無以單

方行為拋棄時效利益可言，此觀同法第147條反面解釋及第1

44條第2項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64號判決

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楊明發固於110年11月16日、110年1

2月27日提出切結書分別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被告黃登宗承

認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務之存在，惟經

被告楊明發到庭陳稱其並不知上開本票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

而消滅(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即並無明知時效完成而仍與

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締結債務承認契約之行為或以單

方行為承認債務，自與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有間，難認楊

明發已有拋棄時效利益之情事。

(四)原告得否代位被告楊明發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

行使時效抗辯權?原告主張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4、8所列被

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金額；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所

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是否有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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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

甚明。另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

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

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

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

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

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

（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消滅時

效完成之抗辯權即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乃權利之一種，如債務

人對於債權人怠於行使此項抗辯權時，非不得由他債權人代

位行使。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聲請執行系爭4000萬元

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債權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

滅，原告為被告楊明發之債權人，楊明發並未就被告許鶴子

等5人、黃登宗之前開本票票款請求權為時效抗辯，即該當

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之「怠於行使權利」，原告身為楊明發

之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債務人楊明發，對

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行使時效抗辯權，楊明發即得拒

絕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為給付。則被告許鶴子等5

人、黃登宗自不得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

對楊明發請求票據上權利，是系爭分配表所列次序4、8之被

告許鶴子等5人併案執行費債權、票款債權；次序5、9之被

告黃登宗併案執行費、借款(應為票款)債權，均應剔除，不

得列入分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

配表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分配表所載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

子等5人應受分配之金額及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應受分

配之金額，不得列入分配，均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

認於本院上開判斷無涉，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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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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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75號
原      告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訴訟代理人  黃朝新  
            唐榮宏  
參  加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蔡旺霖  
            陳宥達  
            余孟修  
            黃東榮  
參  加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健    
訴訟代理人  謝榮俊  
被      告  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黃登宗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黃聖珮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蔡宜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之次序4分配金額新臺幣338,600元及次序8分配金額10,116,333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黃登宗之次序5分配金額新臺幣54,400元及次序9分配金額新臺幣838,478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負擔百分之46；被告黃登宗負擔百分之4；被告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負擔2分之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開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所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原告於前開分配期日前之111年3月18日具狀對系爭分配表次序4、8被告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宏、楊政道即楊振宗(已於101年2月10日死亡)之繼承人(下稱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金額及次序5、9被告黃登宗所受分配金額均聲明異議，並於111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分配金額及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之分配金額，不予列入分配等語，已依法為起訴之證明，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案卷宗核閱屬實，應認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已符規定。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已於108年8月2日死亡，被告楊明發為其繼承人)、楊吳金治、楊銘郎、謝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款新臺幣(下同)1900萬元(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嗣該借款逾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0日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執字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原告與被告楊明發兼楊水德之繼承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經併入系爭執行事件)，於110年11月2日將楊水德之遺產即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並製作系爭分配表，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次序4、8分配執行金額合計10,454,933元；被告黃登宗亦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次序5、9分配執行金額合計892,878元。被告許鶴子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提出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為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主張其被繼承人楊振宗前執有楊水德於93年3月17日簽發、到期日為93年6月12日、票面金額4000萬元、本票號碼為CH000000號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32955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4年6月14日)，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5年3月7日)。嗣於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該本票債權之請求權已因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7年4月26日執行終結；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10年3月10日執行終結。被告黃登宗則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執有楊水德於90年3月27日簽發、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票面金額為680萬元、本票號碼為CH000000號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無效果而於95年4月19日核發債權憑證，又經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該本票債權之請求權亦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再經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復於104年1月27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再於109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9年2月10日執行終結。
(三)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被繼承人楊振宗與楊水德間及被告黃登宗與楊水德間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且其本票債權請求權均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原告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被告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分配表所列分配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元及次序8之票款10,116,333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⒉系爭分配表所列分配予被告黃登宗次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參加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許鶴子等5人雖於93年間持本票裁定及確定書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4年6月14日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之請求權於97年6月14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利息及執行費請求權亦同時消滅，而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另被告黃登宗所持系爭680萬元本票之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於94年間提出本票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4月19日因執行無實益換發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其本票之請求權於98年4月19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利息及執行費請求權亦同日消滅。而被告黃登宗遲至104年1月2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準此，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已時效消滅，被告楊明發即債務人楊水德之繼承人怠於行使時效抗辯權，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條，得代位楊明發行使時效抗辯，拒絕清償債務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其債權自不得列入分配。
三、被告抗辯:
(一)被告楊明發以：伊家族早年經營房地產事業，因資金週轉不靈累積高額債務，伊父親楊水德向至親好友借貸，而楊振宗為楊水德之兄弟(楊水德排行老二、楊振宗排行老四)，被告黃登宗則有深有情誼，楊水德生前屢對楊振宗、黃登宗二人承諾若有錢就會還款，且交代日後若伊名下土地賣出，定要償還積欠楊振宗、黃登宗之借款。故伊對楊水德之生前債務一直都承認，並無意為時效抗辯。原告之債權和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之債權在法律上地位平等，殊無由原告代位楊明發為時效抗辯，造成渠等債權無法列入分配之理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而向其被繼承人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發同額本票交付楊振宗。楊水德雖因財務狀況未能好轉一直未清償借款，惟於楊振宗死亡後，曾一再向伊等5人承諾一定會清償4000萬元借款。楊水德於死亡前更交代其子即被告楊明發必須向伊等5人償還借款，因此楊明發於楊水德死亡後，亦曾向伊等5人承諾會清償4000萬元借款，楊明發並提出切結書為證。伊等5人之4000萬元債權之請求權，因債務人楊水德及楊明發承認債務而中斷時效，並無罹於時效之情事，原告起訴並無理由。此外，楊明發對楊水德積欠伊等5人4000萬元借款承認且承諾願清償，亦即楊明發對於積欠債務願負清償責任，並無任何怠於行使權利之情形，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代位楊明發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並無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黃登宗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向伊借款680萬元，因財務未能好轉，一直無法償還，生前便屢屢向伊表示如經濟狀況許可，必將償還此680萬元借款，並於死亡前將此遺願交代其子被告楊明發，要求楊明發必須向伊償還此筆借款，此除有楊水德對伊之口頭承諾外，更有楊明發110年12月27日簽立之切結書可證。是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該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因債務人承認而中斷，而無原告主張請求權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之事。縱已時效完成，時效完成之利益亦經楊明發拋棄，即恢復時效完成前狀態，楊明發並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訴外人楊水德與楊振宗為兄弟關係，楊振宗於101年2月10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許鶴子等5人；楊水德於108年8月2日死亡，繼承人為楊明發。
(二)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楊吳金治、楊銘郎、謝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款1900萬元，嗣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該借款逾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0日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執字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
(三)楊振宗前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32955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4年6月14日)，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事件經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5年3月7日)，經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本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7年4月26日執行終結(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108號)；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10年3月10日執行終結(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026號)。　
(四)黃登宗前執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無效果，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又經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併入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104年1月27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10059號併入103年度司執字第116289號)；再於109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9年2月10日執行終結(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8925號)。
(五)系爭執行事件於110年11月2日將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於111年2月11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六)被告許鶴子等5人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元及次序8之票款10,116,333元。黃登宗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4000萬元本票及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是否存在?
  ⒈按強制執行法第41條所定分配表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對分配表之異議權。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其本質上即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先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及101年度台上字第90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雖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足當之。準此，主張直接前後手之發票人與執票人間並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而係通謀虛偽簽發票據之第三人，固需就此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惟倘若執票人主張發票人簽發票據之基礎原因關係乃為擔保借款之返還，則仍應由執票人及發票人先就其等間有交付借款之外觀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已舉證，再由主張其等間之借貸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第三人，就其所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否認楊水德與楊振宗、黃登宗間有4000萬元、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就其等間之債權債務法律關係存在一節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主張楊水德前於93年3月17日至93年6月24日向其被繼承人楊振宗陸續借款4821萬元，楊水德並於借款之初先行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作為擔保等語，並提出前開期間共計41次之匯款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3至101頁)及楊明發於110年11月16日簽立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11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楊振宗先生借款4000萬元，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此400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內，向楊振宗先生之繼承人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宏、楊政道等5人償還此筆借款等語為證，核與被告楊明發於本院到庭具結陳述:(你知道你的父親楊水德曾經簽發本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我知道，楊振宗的本票面額開4000萬、黃登宗的本票面額開680萬元。(楊水德為何要開立上開二紙本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有跟楊振宗、黃登宗借錢。(為何會知道楊水德跟楊振宗黃登宗借錢？)楊水德去跟楊振宗借錢時，我有跟著去。(楊水德如何知道要開4千萬元的本票？)楊水德跟楊振宗講，我們很缺錢，要我叔叔幫我們。我叔叔說可以借你們錢，但要開票押著，如果缺錢可以來拿。(你印象是先開票還是先借錢？)應該是先開票，有押著，在慢慢跟楊振宗拿錢。(黃登宗的部分為何要開票？)黃登宗是我太太的哥哥，不好跟黃登宗借錢，已經跟黃登宗借很多錢。楊水德說不然開票給黃登宗。所以是我太太跟楊水德一起去找黃登宗。(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楊水德要過錢？)有。他們那時候常常跟楊水德，楊水德說經濟不好，之後如果有賣地，再還給他們。(為何楊水德要借這麼多錢？)那時候楊水德買土地、蓋房子，需要很多錢。當時也跟銀行借很多錢。我立切結書是因為楊水德生前有跟我交代，如果有一天賣土地一定要還錢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過世後，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你討過錢？)有，我說楊水德繼承的那塊路地正在拍賣，你們去參與拍賣。土地賣了之後就可以把錢還給你們。楊振宗就把錢匯入楊水德的戶頭，楊水德就拿存摺簿領錢等情相符(見本院112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足認楊水德生前確曾向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被告抗辯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確實存在，足堪採信。　　
  ⒊被告黃登宗主張楊水德前向其借款680萬元，並簽發系爭680萬元本票交付伊作為擔保等情，除提出楊明發於110年12月27日所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3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黃登宗先生借款680萬元，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此68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內，向黃登宗先生償還此筆借款等語為證外，證人黃麗娟亦到庭證述:(你是黃登宗的妹妹？)是。(你跟楊明發是什麼關係？)是我先生，但沒有結婚登記。(你曾否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有。(你知道為何楊水德會去向黃登宗借錢？)我打電話去給黃登宗問看看有沒有錢，或是楊水德叫我帶他去。因為楊水德有在炒土地。(何時開始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89年初。(大約89年的幾月？)大概在3月份。是第一次借錢的時間。(最後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的時間是否記得？)90年。借差不多一年左右。(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時，有無開票或寫借據？) 楊水德開本票，但沒有寫借據。(借款大約借幾次？) 一年陸陸續續大約十幾次。(每次借款金額大約多少？)50、60、70、80，每次不固定。(後來楊水德是否有開立一張票據680萬元給黃登宗？)是，每次借都開本票，後來沒有辦法還，所以總共開1張680萬本票，把之前開的本票收回來。(黃登宗借錢給楊水德是用匯款方式還是現金交付？)現金交付。因為黃登宗開汽車修理工廠，所以都會有現金。(楊水德生前有無交代錢如何還給黃登宗？)有，楊水德要過世時，有跟我說，錢要還給你哥哥，錢跟你哥哥借的。有跟楊明發講，當時我也有在場。每次都有開本票，最後沒有辦法還，把之前本票算一算，再開一張總額的本票，所以才知道累積起來總共借了多少錢等語(見本院112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堪認楊水德前於89年至90年間向被告黃登宗陸續借款680萬元，並由黃登宗以現金交付楊水德等情為真，被告抗辯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等語，應為有據。
(二)原告主張系爭4000萬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否有據？
　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項第5款、第130條、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應自到期日93年6月12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楊振宗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及於93年、94年間聲請強制執行而時效中斷，其就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執行終結95年3月7日重行起算3年，於98年3月7日時效完成。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再聲請強制執行，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⒊被告黃登宗所執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應自到期日91年3月27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黃登宗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相當於提出請求)，惟黃登宗並未於聲請本票裁定後6個月內對楊水德聲請強制執行(其係至94年間始聲請強制執行)，時效視為不中斷，系爭680萬本票債權請求權於94年3月27日即時效完成，其就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又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以本票裁定暨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或後續換發之債權憑證聲請法院再行強制執行時，均不生中斷時效或中斷事由終止重行起算時效之問題。
(三)被告楊明發於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後，是否拋棄時效利益?
    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承認，係承認他方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僅因債務人一方之行為而成立，與同法第
    144條第2項後段所謂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其性質迥不相同。債務人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以單方行為或契約為承認者，其承認自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回復時效完成前之狀態，債務人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10號裁定意旨參照)。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以契約承認該債務者，不得再拒絕給付，此觀民法第144條第2項後段規定即明。是於時效完成後，需債務人明知債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而仍以契約承認債務之存在，始得認係拋棄時效完成之利益，不得再拒絕給付。至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以單方行為承認該債務，得生拋棄時效利益者，需以明知該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之事實為前提，如債務人不知該事實存在，即無以單方行為拋棄時效利益可言，此觀同法第147條反面解釋及第144條第2項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64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楊明發固於110年11月16日、110年12月27日提出切結書分別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被告黃登宗承認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務之存在，惟經被告楊明發到庭陳稱其並不知上開本票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即並無明知時效完成而仍與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締結債務承認契約之行為或以單方行為承認債務，自與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有間，難認楊明發已有拋棄時效利益之情事。
(四)原告得否代位被告楊明發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行使時效抗辯權?原告主張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金額；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所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是否有理由？
    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甚明。另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消滅時效完成之抗辯權即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乃權利之一種，如債務人對於債權人怠於行使此項抗辯權時，非不得由他債權人代位行使。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聲請執行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債權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為被告楊明發之債權人，楊明發並未就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之前開本票票款請求權為時效抗辯，即該當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之「怠於行使權利」，原告身為楊明發之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債務人楊明發，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行使時效抗辯權，楊明發即得拒絕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為給付。則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自不得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對楊明發請求票據上權利，是系爭分配表所列次序4、8之被告許鶴子等5人併案執行費債權、票款債權；次序5、9之被告黃登宗併案執行費、借款(應為票款)債權，均應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分配表所載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應受分配之金額及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應受分配之金額，不得列入分配，均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於本院上開判斷無涉，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75號
原      告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訴訟代理人  黃朝新  
            唐榮宏  
參  加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蔡旺霖  
            陳宥達  
            余孟修  
            黃東榮  
參  加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健    
訴訟代理人  謝榮俊  
被      告  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黃登宗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黃聖珮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蔡宜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
    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
    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之次
    序4分配金額新臺幣338,600元及次序8分配金額10,116,333
    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
    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黃登宗之次序5分配
    金額新臺幣54,400元及次序9分配金額新臺幣838,478元，應
    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
    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
    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負擔百分之46；被告黃登宗
    負擔百分之4；被告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負擔2分之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
    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
    ，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
    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
    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開
    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
    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
    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
    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所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
    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原告於前開分
    配期日前之111年3月18日具狀對系爭分配表次序4、8被告許
    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宏、楊政道即楊振宗(已於101
    年2月10日死亡)之繼承人(下稱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
    金額及次序5、9被告黃登宗所受分配金額均聲明異議，並於
    111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剔除系
    爭分配表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分配金額及次序5
    、9所列被告黃登宗之分配金額，不予列入分配等語，已依
    法為起訴之證明，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案卷宗核閱
    屬實，應認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已符規定。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已於108年8月2
    日死亡，被告楊明發為其繼承人)、楊吳金治、楊銘郎、謝
    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款新臺幣
    (下同)1900萬元(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嗣該借
    款逾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
    務人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
    0日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
    執字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原告與被告楊明發兼楊水德
    之繼承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經併入系爭執行事件)，
    於110年11月2日將楊水德之遺產即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
    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並製作系爭分配
    表，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
    表次序4、8分配執行金額合計10,454,933元；被告黃登宗亦
    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次序5、9分配執
    行金額合計892,878元。被告許鶴子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提
    出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為本院
    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主張其被繼
    承人楊振宗前執有楊水德於93年3月17日簽發、到期日為93
    年6月12日、票面金額4000萬元、本票號碼為CH000000號之
    本票乙紙(下稱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
    3442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
    32955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
    公告日期94年6月14日)，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
    進行特別拍賣程序，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
    日期95年3月7日)。嗣於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
    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該本票債權之請求權已因罹於3年時效
    期間而消滅)；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7年4
    月26日執行終結；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10年
    3月10日執行終結。被告黃登宗則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
    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執有楊水德於90年3月27日
    簽發、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票面金額為680萬元、本票號
    碼為CH000000號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
    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
    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無效果而於95年4月19日核發
    債權憑證，又經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該
    本票債權之請求權亦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再經本院
    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經特別
    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復於104年1
    月27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
    ；再於109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9年2月10日執行終
    結。
(三)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被繼承人楊振宗與楊水德間及被告黃登
    宗與楊水德間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且其本票債權請求權均
    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原告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被告
    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為此，
    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分配表所列
    分配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元及次
    序8之票款10,116,333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⒉系爭分
    配表所列分配予被告黃登宗次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
    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參加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許鶴子等5人雖於93年間持本票裁定及確定書證明書聲
    請強制執行，並於94年6月14日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
    號債權憑證，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之請求權於97年6月14
    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利息及執行費請求
    權亦同時消滅，而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聲
    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4000萬元本
    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另被告黃登宗所持系
    爭680萬元本票之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於94年間提出本票
    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4月19日因
    執行無實益換發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其本票之
    請求權於98年4月19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
    利息及執行費請求權亦同日消滅。而被告黃登宗遲至104年1
    月2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
    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準此，被
    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已時效消滅，
    被告楊明發即債務人楊水德之繼承人怠於行使時效抗辯權，
    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條，得代位楊明發行使時效
    抗辯，拒絕清償債務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其債權
    自不得列入分配。
三、被告抗辯:
(一)被告楊明發以：伊家族早年經營房地產事業，因資金週轉不
    靈累積高額債務，伊父親楊水德向至親好友借貸，而楊振宗
    為楊水德之兄弟(楊水德排行老二、楊振宗排行老四)，被告
    黃登宗則有深有情誼，楊水德生前屢對楊振宗、黃登宗二人
    承諾若有錢就會還款，且交代日後若伊名下土地賣出，定要
    償還積欠楊振宗、黃登宗之借款。故伊對楊水德之生前債務
    一直都承認，並無意為時效抗辯。原告之債權和被告許鶴子
    等5人及黃登宗之債權在法律上地位平等，殊無由原告代位
    楊明發為時效抗辯，造成渠等債權無法列入分配之理等語抗
    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而向
    其被繼承人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發同額本票交付楊振
    宗。楊水德雖因財務狀況未能好轉一直未清償借款，惟於楊
    振宗死亡後，曾一再向伊等5人承諾一定會清償4000萬元借
    款。楊水德於死亡前更交代其子即被告楊明發必須向伊等5
    人償還借款，因此楊明發於楊水德死亡後，亦曾向伊等5人
    承諾會清償4000萬元借款，楊明發並提出切結書為證。伊等
    5人之4000萬元債權之請求權，因債務人楊水德及楊明發承
    認債務而中斷時效，並無罹於時效之情事，原告起訴並無理
    由。此外，楊明發對楊水德積欠伊等5人4000萬元借款承認
    且承諾願清償，亦即楊明發對於積欠債務願負清償責任，並
    無任何怠於行使權利之情形，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代位
    楊明發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並無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
    ：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黃登宗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向伊借款68
    0萬元，因財務未能好轉，一直無法償還，生前便屢屢向伊
    表示如經濟狀況許可，必將償還此680萬元借款，並於死亡
    前將此遺願交代其子被告楊明發，要求楊明發必須向伊償還
    此筆借款，此除有楊水德對伊之口頭承諾外，更有楊明發11
    0年12月27日簽立之切結書可證。是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
    該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因債務人承認而
    中斷，而無原告主張請求權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之事
    。縱已時效完成，時效完成之利益亦經楊明發拋棄，即恢復
    時效完成前狀態，楊明發並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
    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訴外人楊水德與楊振宗為兄弟關係，楊振宗於101年2月10日
    死亡，繼承人為被告許鶴子等5人；楊水德於108年8月2日死
    亡，繼承人為楊明發。
(二)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楊吳金治、楊
    銘郎、謝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
    款1900萬元，嗣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該借款逾
    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
    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0日
    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執字
    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
(三)楊振宗前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
    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32955
    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
    日期94年6月14日)，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
    字第26991號執行事件經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
    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5年3月7日)，經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
    第26991號債權憑證。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
    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本
    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
    執行，於107年4月26日執行終結(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10
    8號)；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10年3月10日
    執行終結(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026號)。　
(四)黃登宗前執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
    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
    號執行無效果，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100年度執字
    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又經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
    併入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
    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上開
    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104年1月27日聲請強制執
    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本院104年度司執
    字第10059號併入103年度司執字第116289號)；再於109年1
    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9年2月10日執行終結
    (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8925號)。
(五)系爭執行事件於110年11月2日將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市
    ○○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於111年2月11日製
    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六)被告許鶴子等5人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
    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
    元及次序8之票款10,116,333元。黃登宗持本院94年度執字
    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
    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4000萬元本票及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是否存在?
  ⒈按強制執行法第41條所定分配表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對
    分配表之異議權。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
    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其本質上即含有消極確
    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
    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
    分配法則，自應先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最
    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及101年度台上字第904號判決
    意旨參照）。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
    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
    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雖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
    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
    在，不負舉證責任。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
    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
    、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亦有明定。
    是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
    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足當之。準
    此，主張直接前後手之發票人與執票人間並無票據原因關係
    存在，而係通謀虛偽簽發票據之第三人，固需就此抗辯事由
    負舉證之責，惟倘若執票人主張發票人簽發票據之基礎原因
    關係乃為擔保借款之返還，則仍應由執票人及發票人先就其
    等間有交付借款之外觀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已舉證，再由
    主張其等間之借貸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第三人，就其所
    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提起分配
    表異議之訴，否認楊水德與楊振宗、黃登宗間有4000萬元、
    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就其等間
    之債權債務法律關係存在一節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主張楊水德前於93年3月17日至93年6月24日
    向其被繼承人楊振宗陸續借款4821萬元，楊水德並於借款之
    初先行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作為擔保等語，並
    提出前開期間共計41次之匯款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3至101頁
    )及楊明發於110年11月16日簽立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11
    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楊
    振宗先生借款4000萬元，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
    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此400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
    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
    內，向楊振宗先生之繼承人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
    宏、楊政道等5人償還此筆借款等語為證，核與被告楊明發
    於本院到庭具結陳述:(你知道你的父親楊水德曾經簽發本票
    給楊振宗、黃登宗？)我知道，楊振宗的本票面額開4000萬
    、黃登宗的本票面額開680萬元。(楊水德為何要開立上開二
    紙本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有跟楊振宗、黃登宗借
    錢。(為何會知道楊水德跟楊振宗黃登宗借錢？)楊水德去跟
    楊振宗借錢時，我有跟著去。(楊水德如何知道要開4千萬元
    的本票？)楊水德跟楊振宗講，我們很缺錢，要我叔叔幫我
    們。我叔叔說可以借你們錢，但要開票押著，如果缺錢可以
    來拿。(你印象是先開票還是先借錢？)應該是先開票，有押
    著，在慢慢跟楊振宗拿錢。(黃登宗的部分為何要開票？)黃
    登宗是我太太的哥哥，不好跟黃登宗借錢，已經跟黃登宗借
    很多錢。楊水德說不然開票給黃登宗。所以是我太太跟楊水
    德一起去找黃登宗。(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楊水德要過錢
    ？)有。他們那時候常常跟楊水德，楊水德說經濟不好，之
    後如果有賣地，再還給他們。(為何楊水德要借這麼多錢？)
    那時候楊水德買土地、蓋房子，需要很多錢。當時也跟銀行
    借很多錢。我立切結書是因為楊水德生前有跟我交代，如果
    有一天賣土地一定要還錢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過世
    後，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你討過錢？)有，我說楊水德繼
    承的那塊路地正在拍賣，你們去參與拍賣。土地賣了之後就
    可以把錢還給你們。楊振宗就把錢匯入楊水德的戶頭，楊水
    德就拿存摺簿領錢等情相符(見本院112年11月6日言詞辯論
    筆錄)，足認楊水德生前確曾向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
    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被告抗辯系爭4000萬元本
    票債權確實存在，足堪採信。　　
  ⒊被告黃登宗主張楊水德前向其借款680萬元，並簽發系爭680
    萬元本票交付伊作為擔保等情，除提出楊明發於110年12月2
    7日所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3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
    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黃登宗先生借款680萬元，
    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
    此68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
    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內，向黃登宗先生償還此筆
    借款等語為證外，證人黃麗娟亦到庭證述:(你是黃登宗的妹
    妹？)是。(你跟楊明發是什麼關係？)是我先生，但沒有結
    婚登記。(你曾否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有。(你知道
    為何楊水德會去向黃登宗借錢？)我打電話去給黃登宗問看
    看有沒有錢，或是楊水德叫我帶他去。因為楊水德有在炒土
    地。(何時開始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89年初。(大約8
    9年的幾月？)大概在3月份。是第一次借錢的時間。(最後帶
    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的時間是否記得？)90年。借差不多
    一年左右。(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時，有無開票或寫借據
    ？) 楊水德開本票，但沒有寫借據。(借款大約借幾次？) 
    一年陸陸續續大約十幾次。(每次借款金額大約多少？)50、
    60、70、80，每次不固定。(後來楊水德是否有開立一張票
    據680萬元給黃登宗？)是，每次借都開本票，後來沒有辦法
    還，所以總共開1張680萬本票，把之前開的本票收回來。(
    黃登宗借錢給楊水德是用匯款方式還是現金交付？)現金交
    付。因為黃登宗開汽車修理工廠，所以都會有現金。(楊水
    德生前有無交代錢如何還給黃登宗？)有，楊水德要過世時
    ，有跟我說，錢要還給你哥哥，錢跟你哥哥借的。有跟楊明
    發講，當時我也有在場。每次都有開本票，最後沒有辦法還
    ，把之前本票算一算，再開一張總額的本票，所以才知道累
    積起來總共借了多少錢等語(見本院112年7月10日言詞辯論
    筆錄)，堪認楊水德前於89年至90年間向被告黃登宗陸續借
    款680萬元，並由黃登宗以現金交付楊水德等情為真，被告
    抗辯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等語，應為有據。
(二)原告主張系爭4000萬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款請求權
    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否有據？
　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
    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
    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消滅時效，因左
    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開始執行
    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
    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中斷
    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
    第2項第5款、第130條、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應自到期日93年6
    月12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楊振宗聲請本院9
    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及於93年、94年間聲請強制執
    行而時效中斷，其就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應自執行終結95年3月7日重行起算3年，於98年3月7日時
    效完成。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再聲請強制
    執行，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⒊被告黃登宗所執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應自到期日91
    年3月27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黃登宗聲請本
    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相當於提出請求)，惟黃登
    宗並未於聲請本票裁定後6個月內對楊水德聲請強制執行(其
    係至94年間始聲請強制執行)，時效視為不中斷，系爭680萬
    本票債權請求權於94年3月27日即時效完成，其就系爭680萬
    元本票之票據債權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又被告許鶴
    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以本票裁定暨其
    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或後續換發之債權憑證聲請法院再行
    強制執行時，均不生中斷時效或中斷事由終止重行起算時效
    之問題。
(三)被告楊明發於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
    求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後，是否拋棄時效利益?
    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承認，係承認他方請求權
    存在之觀念通知，僅因債務人一方之行為而成立，與同法第
    144條第2項後段所謂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其性質迥不相同
    。債務人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以單方行為或契約為承認者，
    其承認自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時效完成之
    利益一經拋棄，即回復時效完成前之狀態，債務人不得再以
    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10號裁
    定意旨參照)。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以契約承認該債務者，
    不得再拒絕給付，此觀民法第144條第2項後段規定即明。是
    於時效完成後，需債務人明知債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而仍以
    契約承認債務之存在，始得認係拋棄時效完成之利益，不得
    再拒絕給付。至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以單方行為承認該債務
    ，得生拋棄時效利益者，需以明知該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之
    事實為前提，如債務人不知該事實存在，即無以單方行為拋
    棄時效利益可言，此觀同法第147條反面解釋及第144條第2
    項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64號判決要旨參照
    )。經查，被告楊明發固於110年11月16日、110年12月27日
    提出切結書分別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被告黃登宗承認系爭4
    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務之存在，惟經被告楊明
    發到庭陳稱其並不知上開本票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即並無明知時效完成而仍與被告許鶴
    子等5人、黃登宗締結債務承認契約之行為或以單方行為承
    認債務，自與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有間，難認楊明發已有
    拋棄時效利益之情事。
(四)原告得否代位被告楊明發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
    行使時效抗辯權?原告主張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4、8所列被
    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金額；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所
    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是否有理由？
    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
    甚明。另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
    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
    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
    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
    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
    、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
    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消滅時效
    完成之抗辯權即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乃權利之一種，如債務人
    對於債權人怠於行使此項抗辯權時，非不得由他債權人代位
    行使。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聲請執行系爭4000萬元本
    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債權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原告為被告楊明發之債權人，楊明發並未就被告許鶴子等5
    人、黃登宗之前開本票票款請求權為時效抗辯，即該當於民
    法第242條規定之「怠於行使權利」，原告身為楊明發之債
    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債務人楊明發，對被告
    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行使時效抗辯權，楊明發即得拒絕對
    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為給付。則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
    登宗自不得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對楊明
    發請求票據上權利，是系爭分配表所列次序4、8之被告許鶴
    子等5人併案執行費債權、票款債權；次序5、9之被告黃登
    宗併案執行費、借款(應為票款)債權，均應剔除，不得列入
    分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
    配表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分配表所載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
    子等5人應受分配之金額及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應受分
    配之金額，不得列入分配，均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
    認於本院上開判斷無涉，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臺灣臺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1年度訴字第475號
原      告  陽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勝宏  
訴訟代理人  黃朝新  
            唐榮宏  
參  加  人  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戴誠志  
訴訟代理人  蔡旺霖  
            陳宥達  
            余孟修  
            黃東榮  
參  加  人  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翁健    
訴訟代理人  謝榮俊  
被      告  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
上五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莊美貴律師
            王國忠律師
被      告  黃登宗  
上六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蘇清水律師
            黃聖珮律師
            黃郁庭律師
被      告  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
訴訟代理人  蔡宜均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分配表異議之訴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之次序4分配金額新臺幣338,600元及次序8分配金額10,116,333元部分，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強制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製作之分配表，其中分配予被告黃登宗之次序5分配金額新臺幣54,400元及次序9分配金額新臺幣838,478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三、訴訟費用由被告許鶴子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仁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政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憲宏即楊振宗之繼承人、楊政道即楊振宗之繼承人負擔百分之46；被告黃登宗負擔百分之4；被告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負擔2分之1。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債權人或債務人對於分配表所載各債權人之債權或分配金額有不同意者，應於分配期日一日前，向執行法院提出書狀，聲明異議；異議未終結者，為異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得向執行法院對為反對陳述之債權人或債務人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聲明異議人未於分配期日起10日內向執行法院為前開起訴之證明者，視為撤回其異議之聲明，強制執行法第39條第1項、第41條第1項前段、第3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查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47637號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於民國111年2月11日所製作之分配表（下稱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原告於前開分配期日前之111年3月18日具狀對系爭分配表次序4、8被告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宏、楊政道即楊振宗(已於101年2月10日死亡)之繼承人(下稱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金額及次序5、9被告黃登宗所受分配金額均聲明異議，並於111年3月31日向本院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剔除系爭分配表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分配金額及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之分配金額，不予列入分配等語，已依法為起訴之證明，業經本院調閱系爭執行事件全案卷宗核閱屬實，應認原告所提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已符規定。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一)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已於108年8月2日死亡，被告楊明發為其繼承人)、楊吳金治、楊銘郎、謝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款新臺幣(下同)1900萬元(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嗣該借款逾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0日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執字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原告與被告楊明發兼楊水德之繼承人間給付借款強制執行事件(經併入系爭執行事件)，於110年11月2日將楊水德之遺產即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並製作系爭分配表，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次序4、8分配執行金額合計10,454,933元；被告黃登宗亦對被告楊明發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次序5、9分配執行金額合計892,878元。被告許鶴子等5人聲請強制執行所提出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原執行名義為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民事裁定暨確定證明書)，主張其被繼承人楊振宗前執有楊水德於93年3月17日簽發、到期日為93年6月12日、票面金額4000萬元、本票號碼為CH000000號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32955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4年6月14日)，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仍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5年3月7日)。嗣於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該本票債權之請求權已因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7年4月26日執行終結；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10年3月10日執行終結。被告黃登宗則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為執行名義，主張其執有楊水德於90年3月27日簽發、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票面金額為680萬元、本票號碼為CH000000號之本票乙紙(下稱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無效果而於95年4月19日核發債權憑證，又經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該本票債權之請求權亦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再經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復於104年1月27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再於109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9年2月10日執行終結。
(三)被告許鶴子等5人之被繼承人楊振宗與楊水德間及被告黃登宗與楊水德間之本票債權並不存在，且其本票債權請求權均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原告得依民法第242條代位被告楊明發即楊水德之繼承人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為此，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等語。並聲明：⒈系爭分配表所列分配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元及次序8之票款10,116,333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⒉系爭分配表所列分配予被告黃登宗次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應予剔除，不列入分配。
二、參加人京城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則以：
　　被告許鶴子等5人雖於93年間持本票裁定及確定書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4年6月14日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之請求權於97年6月14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利息及執行費請求權亦同時消滅，而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另被告黃登宗所持系爭680萬元本票之到期日為91年3月27日，於94年間提出本票民事裁定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並於95年4月19日因執行無實益換發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其本票之請求權於98年4月19日業因3年時效期間完成而消滅，其附隨利息及執行費請求權亦同日消滅。而被告黃登宗遲至104年1月27日始聲請強制執行請求清償，該執行行為並不影響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時效完成而消滅之事實。準此，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之本票債權請求權均已時效消滅，被告楊明發即債務人楊水德之繼承人怠於行使時效抗辯權，原告為保全債權，依民法第242條，得代位楊明發行使時效抗辯，拒絕清償債務予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其債權自不得列入分配。
三、被告抗辯:
(一)被告楊明發以：伊家族早年經營房地產事業，因資金週轉不靈累積高額債務，伊父親楊水德向至親好友借貸，而楊振宗為楊水德之兄弟(楊水德排行老二、楊振宗排行老四)，被告黃登宗則有深有情誼，楊水德生前屢對楊振宗、黃登宗二人承諾若有錢就會還款，且交代日後若伊名下土地賣出，定要償還積欠楊振宗、黃登宗之借款。故伊對楊水德之生前債務一直都承認，並無意為時效抗辯。原告之債權和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黃登宗之債權在法律上地位平等，殊無由原告代位楊明發為時效抗辯，造成渠等債權無法列入分配之理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二)被告許鶴子等5人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而向其被繼承人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發同額本票交付楊振宗。楊水德雖因財務狀況未能好轉一直未清償借款，惟於楊振宗死亡後，曾一再向伊等5人承諾一定會清償4000萬元借款。楊水德於死亡前更交代其子即被告楊明發必須向伊等5人償還借款，因此楊明發於楊水德死亡後，亦曾向伊等5人承諾會清償4000萬元借款，楊明發並提出切結書為證。伊等5人之4000萬元債權之請求權，因債務人楊水德及楊明發承認債務而中斷時效，並無罹於時效之情事，原告起訴並無理由。此外，楊明發對楊水德積欠伊等5人4000萬元借款承認且承諾願清償，亦即楊明發對於積欠債務願負清償責任，並無任何怠於行使權利之情形，原告主張依民法第242條代位楊明發行使時效抗辯拒絕給付，並無理由等語為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黃登宗則以：楊水德因經商失敗，為求周轉向伊借款680萬元，因財務未能好轉，一直無法償還，生前便屢屢向伊表示如經濟狀況許可，必將償還此680萬元借款，並於死亡前將此遺願交代其子被告楊明發，要求楊明發必須向伊償還此筆借款，此除有楊水德對伊之口頭承諾外，更有楊明發110年12月27日簽立之切結書可證。是依民法第129條第1項，該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因債務人承認而中斷，而無原告主張請求權已罹於3年時效期間而消滅之事。縱已時效完成，時效完成之利益亦經楊明發拋棄，即恢復時效完成前狀態，楊明發並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等語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兩造不爭執事項：
(一)訴外人楊水德與楊振宗為兄弟關係，楊振宗於101年2月10日死亡，繼承人為被告許鶴子等5人；楊水德於108年8月2日死亡，繼承人為楊明發。
(二)被告楊明發於89年4月6日邀同訴外人楊水德、楊吳金治、楊銘郎、謝宋梅擔任連帶保證人，向臺南市第五信用合作社借款1900萬元，嗣於91年8月24日由原告概括承受，該借款逾期未能清償，經原告取得執行名義聲請強制執行拍賣債務人抵押之不動產後，尚欠本金1499萬7338元及自93年8月20日起算之利息、違約金尚未清償，業經本院核發99年度司執字第22192號債權憑證在案。
(三)楊振宗前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3年度執字第32955號進行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4年6月14日)，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事件經特別拍賣程序，無人應買，視為撤回(特別拍賣公告日期95年3月7日)，經換發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102年11月25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3年5月21日執行終結(本院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復於107年4月18日聲請強制執行，於107年4月26日執行終結(本院107年度司執字第35108號)；再於110年3月4日聲請強制執行，而於110年3月10日執行終結(本院110年度司執字第20026號)。　
(四)黃登宗前執系爭680萬元本票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確定而聲請強制執行，經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執行無效果，並核發債權憑證。再聲請本院100年度執字第18007號執行無效果；又經本院103年度司執字第4836號(併入102年度司執字第109829號)執行債務人之不動產結果，經特別變賣程序後之減價拍賣，無人應買，視為撤回。上開債權憑證繼續執行紀錄表記載:於104年1月27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4年5月27日執行終結(本院104年度司執字第10059號併入103年度司執字第116289號)；再於109年1月31日聲請強制執行，仍未受償，於109年2月10日執行終結(本院109年度司執字第8925號)。
(五)系爭執行事件於110年11月2日將被告楊明發所有坐落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以5251萬元拍定，於111年2月11日製作系爭分配表，原定於111年3月23日實行分配。
(六)被告許鶴子等5人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序4之併案執行費338,600元及次序8之票款10,116,333元。黃登宗持本院94年度執字第26991號債權憑證聲請強制執行，於系爭分配表受分配次序5之併案執行費54,400元及次序9之借款838,478元。
五、得心證之理由：
(一)系爭4000萬元本票及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是否存在?
  ⒈按強制執行法第41條所定分配表異議之訴，其訴訟標的為對分配表之異議權。強制執行事件債權人以他債權人聲明參與分配之債權不存在為異議權之理由，其本質上即含有消極確認債權不存在訴訟之性質，須於確認該有爭議之債權不存在後，始得為剔除該債權於分配表外之形成判決，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自應先由主張該債權存在之被告負舉證之責（最高法院104年度台上字第610號及101年度台上字第904號判決意旨參照）。又按票據乃文義證券及無因證券，票據上之權利義務，悉依票上所載文義定之，與其基礎之原因關係各自獨立，票據上權利之行使，雖不以其原因關係存在為前提，執票人行使票據上權利時，就其基礎之原因關係確係有效存在，不負舉證責任。又稱消費借貸者，謂當事人一方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而約定他方以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返還之契約，民法第474條第1項亦有明定。是消費借貸者，於當事人間必本於借貸之意思合致，而有移轉金錢或其他代替物之所有權於他方之行為，始足當之。準此，主張直接前後手之發票人與執票人間並無票據原因關係存在，而係通謀虛偽簽發票據之第三人，固需就此抗辯事由負舉證之責，惟倘若執票人主張發票人簽發票據之基礎原因關係乃為擔保借款之返還，則仍應由執票人及發票人先就其等間有交付借款之外觀事實，負舉證之責，如已舉證，再由主張其等間之借貸係屬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之第三人，就其所指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乙節，負舉證之責。本件原告提起分配表異議之訴，否認楊水德與楊振宗、黃登宗間有4000萬元、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依上開說明，即應由被告就其等間之債權債務法律關係存在一節負舉證責任。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主張楊水德前於93年3月17日至93年6月24日向其被繼承人楊振宗陸續借款4821萬元，楊水德並於借款之初先行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作為擔保等語，並提出前開期間共計41次之匯款資料(見本院卷二第23至101頁)及楊明發於110年11月16日簽立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11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楊振宗先生借款4000萬元，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此400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內，向楊振宗先生之繼承人許鶴子、楊憲仁、楊憲政、楊憲宏、楊政道等5人償還此筆借款等語為證，核與被告楊明發於本院到庭具結陳述:(你知道你的父親楊水德曾經簽發本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我知道，楊振宗的本票面額開4000萬、黃登宗的本票面額開680萬元。(楊水德為何要開立上開二紙本票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有跟楊振宗、黃登宗借錢。(為何會知道楊水德跟楊振宗黃登宗借錢？)楊水德去跟楊振宗借錢時，我有跟著去。(楊水德如何知道要開4千萬元的本票？)楊水德跟楊振宗講，我們很缺錢，要我叔叔幫我們。我叔叔說可以借你們錢，但要開票押著，如果缺錢可以來拿。(你印象是先開票還是先借錢？)應該是先開票，有押著，在慢慢跟楊振宗拿錢。(黃登宗的部分為何要開票？)黃登宗是我太太的哥哥，不好跟黃登宗借錢，已經跟黃登宗借很多錢。楊水德說不然開票給黃登宗。所以是我太太跟楊水德一起去找黃登宗。(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楊水德要過錢？)有。他們那時候常常跟楊水德，楊水德說經濟不好，之後如果有賣地，再還給他們。(為何楊水德要借這麼多錢？)那時候楊水德買土地、蓋房子，需要很多錢。當時也跟銀行借很多錢。我立切結書是因為楊水德生前有跟我交代，如果有一天賣土地一定要還錢給楊振宗、黃登宗。（楊水德過世後，楊振宗、黃登宗有無跟你討過錢？)有，我說楊水德繼承的那塊路地正在拍賣，你們去參與拍賣。土地賣了之後就可以把錢還給你們。楊振宗就把錢匯入楊水德的戶頭，楊水德就拿存摺簿領錢等情相符(見本院112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筆錄)，足認楊水德生前確曾向楊振宗借款4000萬元，並簽發系爭4000萬元本票交付楊振宗，被告抗辯系爭4000萬元本票債權確實存在，足堪採信。　　
  ⒊被告黃登宗主張楊水德前向其借款680萬元，並簽發系爭680萬元本票交付伊作為擔保等情，除提出楊明發於110年12月27日所立切結書(見本院卷一第123頁)記載:立切結書人楊明發因父親許水德經商失敗，曾和黃登宗先生借款680萬元，一時間無法償還，生前再三表示如經濟情況許可，必將償還此680萬借款，後父親楊水德於108年8月2逝世，本人承繼其生前交代遺願，定將於遺產範圍內，向黃登宗先生償還此筆借款等語為證外，證人黃麗娟亦到庭證述:(你是黃登宗的妹妹？)是。(你跟楊明發是什麼關係？)是我先生，但沒有結婚登記。(你曾否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有。(你知道為何楊水德會去向黃登宗借錢？)我打電話去給黃登宗問看看有沒有錢，或是楊水德叫我帶他去。因為楊水德有在炒土地。(何時開始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89年初。(大約89年的幾月？)大概在3月份。是第一次借錢的時間。(最後帶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的時間是否記得？)90年。借差不多一年左右。(楊水德去跟黃登宗借錢時，有無開票或寫借據？) 楊水德開本票，但沒有寫借據。(借款大約借幾次？) 一年陸陸續續大約十幾次。(每次借款金額大約多少？)50、60、70、80，每次不固定。(後來楊水德是否有開立一張票據680萬元給黃登宗？)是，每次借都開本票，後來沒有辦法還，所以總共開1張680萬本票，把之前開的本票收回來。(黃登宗借錢給楊水德是用匯款方式還是現金交付？)現金交付。因為黃登宗開汽車修理工廠，所以都會有現金。(楊水德生前有無交代錢如何還給黃登宗？)有，楊水德要過世時，有跟我說，錢要還給你哥哥，錢跟你哥哥借的。有跟楊明發講，當時我也有在場。每次都有開本票，最後沒有辦法還，把之前本票算一算，再開一張總額的本票，所以才知道累積起來總共借了多少錢等語(見本院112年7月10日言詞辯論筆錄)，堪認楊水德前於89年至90年間向被告黃登宗陸續借款680萬元，並由黃登宗以現金交付楊水德等情為真，被告抗辯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存在等語，應為有據。
(二)原告主張系爭4000萬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款請求權已罹於時效而消滅，是否有據？
　⒈按票據上之權利，對匯票承兌人及本票發票人，自到期日起算；見票即付之本票，自發票日起算，3年間不行使，因時效而消滅。票據法第22條第1項定有明文。消滅時效，因左列事由而中斷：一、請求。二、承認。三、起訴。開始執行行為或聲請強制執行，與起訴有同一效力。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中斷者，自中斷之事由終止時，重行起算。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項第5款、第130條、第137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⒉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執系爭4000萬元本票，應自到期日93年6月12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楊振宗聲請本院93年度票字第3442號本票裁定及於93年、94年間聲請強制執行而時效中斷，其就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之消滅時效應自執行終結95年3月7日重行起算3年，於98年3月7日時效完成。被告許鶴子等5人遲至102年11月25日始再聲請強制執行，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已罹於時效而消滅。
　⒊被告黃登宗所執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權利，應自到期日91年3月27日起算3年之請求權消滅時效，其後經黃登宗聲請本院92年度票字第1554號本票裁定(相當於提出請求)，惟黃登宗並未於聲請本票裁定後6個月內對楊水德聲請強制執行(其係至94年間始聲請強制執行)，時效視為不中斷，系爭680萬本票債權請求權於94年3月27日即時效完成，其就系爭680萬元本票之票據債權請求權已因罹於時效而消滅。又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於消滅時效完成後，以本票裁定暨其確定證明書為執行名義或後續換發之債權憑證聲請法院再行強制執行時，均不生中斷時效或中斷事由終止重行起算時效之問題。
(三)被告楊明發於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權請求權因時效完成而消滅後，是否拋棄時效利益?
    按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2款所謂之承認，係承認他方請求權存在之觀念通知，僅因債務人一方之行為而成立，與同法第
    144條第2項後段所謂承認須以契約為之者，其性質迥不相同。債務人知時效完成之事實而以單方行為或契約為承認者，其承認自可認為拋棄時效利益之默示意思表示，時效完成之利益一經拋棄，即回復時效完成前之狀態，債務人不得再以時效業經完成拒絕給付(最高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1210號裁定意旨參照)。時效完成後，債務人以契約承認該債務者，不得再拒絕給付，此觀民法第144條第2項後段規定即明。是於時效完成後，需債務人明知債權業已罹於消滅時效而仍以契約承認債務之存在，始得認係拋棄時效完成之利益，不得再拒絕給付。至債務人於時效完成後以單方行為承認該債務，得生拋棄時效利益者，需以明知該債權已罹於消滅時效之事實為前提，如債務人不知該事實存在，即無以單方行為拋棄時效利益可言，此觀同法第147條反面解釋及第144條第2項規定自明(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064號判決要旨參照)。經查，被告楊明發固於110年11月16日、110年12月27日提出切結書分別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被告黃登宗承認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債務之存在，惟經被告楊明發到庭陳稱其並不知上開本票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見本院卷二第245頁)，即並無明知時效完成而仍與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締結債務承認契約之行為或以單方行為承認債務，自與民法第144條第2項規定有間，難認楊明發已有拋棄時效利益之情事。
(四)原告得否代位被告楊明發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及被告黃登宗行使時效抗辯權?原告主張系爭分配表關於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所受分配金額；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所受分配金額應予剔除，不得列入分配，是否有理由？
    按時效完成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民法第144條第1項規定甚明。另債務人怠於行使其權利時，債權人因保全債權，得以自己名義行使其權利，為民法第242條前段所明定。此項代位權行使之範圍，就同法第243條但書規定旨趣推之，並不以保存行為為限，凡以權利之保存或實行為目的之一切審判上或審判外之行為，諸如假扣押、假處分、聲請強制執行、實行擔保權、催告、提起訴訟等，債權人皆得代位行使（最高法院69年度台抗字第240號裁定意旨參照）。消滅時效完成之抗辯權即拒絕給付之抗辯權乃權利之一種，如債務人對於債權人怠於行使此項抗辯權時，非不得由他債權人代位行使。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聲請執行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之債權請求權均已罹於時效而消滅，原告為被告楊明發之債權人，楊明發並未就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之前開本票票款請求權為時效抗辯，即該當於民法第242條規定之「怠於行使權利」，原告身為楊明發之債權人，自得依民法第242條規定代位債務人楊明發，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行使時效抗辯權，楊明發即得拒絕對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為給付。則被告許鶴子等5人、黃登宗自不得就系爭4000萬元本票、系爭680萬元本票對楊明發請求票據上權利，是系爭分配表所列次序4、8之被告許鶴子等5人併案執行費債權、票款債權；次序5、9之被告黃登宗併案執行費、借款(應為票款)債權，均應剔除，不得列入分配。
六、綜上所述，原告依強制執行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提起本件分配表異議之訴，請求系爭分配表所載次序4、8所列被告許鶴子等5人應受分配之金額及次序5、9所列被告黃登宗應受分配之金額，不得列入分配，均應予剔除，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及所提之證據，經審酌後認於本院上開判斷無涉，爰不一一論述，附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6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李姝蒓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17　　日
                                  書記官  張鈞雅       
               


